—_—

F IR D R RAT R T
114# B #4 % %5 %515

®OA R RE

')’Q-
oA O EREERFEHGFKLFF AP
R A AT

SR ETCE RS - F N ST SR

R114&47 11p ~ 114247 24p »R112& B 7@ 31 F §122236%
P EE DB AP T

a2
LRHw o
BRARF D B3R E
LI
- CRFEAHENOZERE RILE BT M b 0 T A
AEESI0p 272 RPEFR > uFT ke F2ERTHRIE
. . o

HkRFEEBTRVIELRT ﬂd%’@iaﬁﬁaaﬁ,
B R s A ’?]z 3% F 5 EREN N SESEHIE S E RS - S L
VRRSEELSL AR AR 0 R
200 REFWZE52U0EF245 17 5~ 5278 ~ % 378 & 5|
TF Mo FPRRT  RRBPIFFTEFI0EZIRT TR
FIRERLGEY 2 o ARRPZERT A B ARLI4E4
11p ~114#47 24p 75 2. 1128 B @ 3 F % 12223653 =_
(TARAA) LIS 18R~ 114E5 T 5] Eith
BRARARRE R R (TEFELL) » 5 2ERET A
-%?&n4w B2 2 2 RHFI0p 0 FPERDF
Awlar]14#47 30p 2 11452 170 Bi% > § K7 R B
P44 28p A A E R R 23 m Kp&EI114#5
P19 dpdiAc A Rk o o 3 RMETHRZBR FEE
BERERREAED A EF AR T PREPRIEY RTE

%— 7



I

i

Lot BHEZ IR RETRZER B EP &
HEp2EEZ RS HE o

PRI IAPHATRIEA EFEER £847
A (Tﬁ—fﬁ—ifﬁﬁ" ) AR E B R HE3l AT 2 b
(T AL I P > dodp BB gL » > Pl 52 ) &
FZATFRAEFE C FRR (TEHFEREL) 2ME
RFFRIpFPFLp g oo e mf 39603 FLd 3= 2L F 52
O~ EREWTT o ABERT ARIFLFF AP 1128
&

-

’\

-b

\:

2=
N

a

““.&

.J%“3“4%%£zw~am‘&9%%%a.'%34%€D%

d Bsihesidp 0 R AT SR S

AP RE AT @I BE A E

‘ T Rl e LA ﬂ? TOER O FIZEE

BoA2 8 R#¥ARdpg 230584 2 L3060 502 &

Rl B & > - BHBELEPTA R KR K o VR KA

%ﬁﬁ@%ﬁﬁﬂ’ﬁfw&fk&%’fﬁﬁiwwwi

4 B H JhpEY fmﬁﬁ LI

Boade o Z e 5—9

4o s 2 AR BT X

3o

RPGFZ o LEEA AR MARETIA TS F 0 b

@%ﬁAFﬁéﬁ’ﬁaﬁﬁﬁﬁE%%Q%%iﬁ Ji o

HETZRF s > IR EZFITEZTF P2 oo Sk

1Bz g A 0 N HE 1B 2 IR 0 SR E A

BREPERE o AR E R AT LR LT o Ry iy
FE A B A A O S B

AP IR YR A E R LR AP

ETINE

A
—
P M T E
.
3
RS
T 3
¢ d
4

N«

BB RTRER e i R RE L S AR
Bt 3 RRTHGE S R A F st o 2 e

2 % 23DTET A B T IE G 210 13~ $260F % 1
i? N R A I I ﬂﬂr"ﬂﬁ:»]{m BB Ak it 2. A B
2R GAHERTFERR (FLEPHERTHAGZE S



=

N

(=) %

(—)ﬂ éﬁ kR

g ) 2B e X BHREHRFL2IBAELF= A F 0 2
Ph s P20 T BT8R % o TH AR
Pagk i A 3 L 203 22 LA - Rdnd 0 2Rk
Pl 3 B A R R BT - Y 2380 B
A A AR AR ELT Y PP EFR A NS AR E

B FRAERRF A BARESY SRS 188F TR

Ji

AR | T ’k%rmﬁéﬁfﬂﬁﬁ\#ﬂ—“@gﬁg
FE AR AR A T A B AL E g
z ?Q’i%khﬂ%%k—%wxﬁ'ﬁaﬁﬁ%ui

)
%ﬁﬁ*74%£5%$$ﬁ#¢2£%¢%%é%Hﬁﬁ*°

AP A B AF AR5 E 3T 20 P 2 & AL R 2 E 8
0EGY 9P B L FREFEZNFT L& B tlRGTER
H B Wy}ii%’ihg LS T S 2k
ot & SnHLl T EL3LATor 23N B L H A 2 iR S
Bt d B EBTAIRBLNF AT R 5S4 o 11345
Ewﬂﬁﬁ%wiﬁ%ﬁﬁﬁ’é%”%~%&ﬁﬁi&
‘;% IET**JL (211427 1TP 2k 9603 5L 3 384
ﬁ%~€”ﬁ%¢’%iﬂﬁlﬁﬁ?%

e
2N

@\

B2 AT R 0 AR
L@{ﬁﬁ’“wﬁhﬁﬁ

60 5L = 2 k2T s d 0 Fx
CRESLE R -}i?:}ﬂ TAEE= = 0 BEAPE A B
FEFEG ~ EERATT AL 0608 5Lt 2 pEATR 1 e sl
Whzedtr T AL AR BB R R L T
15 x4 3 OO000000000000O# %= OO0000000000
052 e ) &3 > Rim2m7 1128107 30p Sfra#
Ei)ﬂ‘\ﬁv;ﬁ 960 HL 3 = Azt B ? 1 ‘F' i A ’ﬁ &£ ¥ AR B~ 2 it
A H A s B - BT S 4B AT QO%?OOOQOOOOOO
OOO# %OO00000000005 3 A - "= ~ 58 q40d

h\*x

b
i
mj



BB FEFR®REETE %Eﬂ‘g‘ T3 g
@ Bw%kwwg AL A it deT () E
DR AR SRR (T R) 2459,7
PAERE fAE G203 - D

\ —

T

=

T, =k
ﬁ’i

N
v g Jam ?)*_r;
\E\‘\' ~ =
p She
:.\‘\
|4~ s
i
AP
H\
QD
ya ’3

=t A=
s E AR B F

e R19T) o f% it rgé; R2AF9, TR ~ 2 g

W A S2645 K o = v KD X TF] g R4 A

WH ALE  BEIE 0 A RriR 3B HITE ] B 2615 20 2
Rk AAT R R RO A 0 TATM D RO # it 1 730
1% 2% 5 » ¥ A B]12#87 119 374 Frd % 3 % 112157887
L2 [12#1121p Fiy % F % 112216236850 503 v

+# 3 AL

o daiz s (1128117 7P ) 3% AA4EB | &

: By i E N R 210E R 1R S
26/1;55/'3:1i§ N "‘-3IE_7;< T_ 51}/{% N \:'JA,ng_H_#\ ,2‘1960

B2

B~ BB A AR 2 Mo

Borr et s poRrpide k060 8L e 2bEFLy v BR
PoATh AP P EAT D E AR R EIHT113E87 20P 1

FratEE F % 1136026264550 F Afl T = ~ G A w Rk
(E0960 852 3 ) £ rdr 12892 3P Y2 5 F
F1892008L % P % bl ¢ EFAR (FIE P
) ook AH T BFHA (TPEFE  FSEH) AT
7 APTA AT RIBEEI SR T, FF 08
AR FZIRWI2#8127 1Pt &R RSy o
AE9603 B4 B e LR Ty ~ EERT E P
B T et AR P30 13£57 15 ¢ ""a::ugg;
"E ik a{:m‘p‘?’ SE P e A 0608 BLE B B K3t
15 x5 3 8 iﬁé‘.lﬂ;fp‘?. O /w\ﬁ’—jpv% 'gtj w?.
=2k AR ***#ﬂ‘%%ﬂmQGO%%ﬁ’ S ik
11# 2117 8p #rat # # % (O0O000000000005% = £ iz » 3
BB A FRAR 0 2 A e T2 o 2 oo R 4p
Ty EFF oSy ER R B R A



Ao G HAE o B4R P R AR AT o RIS
FITHER D P E2 s 4372 A 4p9 0 RIS 4 ¢
I 7

o pAER A RERA SHEETRIR A AR A
AR cnde 2 BB o 4 FiE 30 113#057 107 )jfu,ﬁai
BOES R AR ARE 0 B YR L L0008 BLE 2 24 A
Bifiidpg 52 A5 22 & ~Bop fg%?ﬂa— w4
74 B ihend 2 2 dp AR

SIS - NN Bl v s ) PR
[23>113# 5% 15 p )T%,f;a_ panga
# o e R RO AL G BRA A R R
Py oo REBRRN O pAEL BRI HW o

!

T~ SEE et KT Bk RIL o FOKP k2 B iR

A L2 TR AL 2 oo
E

v = EN 2 114 = 10 . 13 2
REF - 2 F KB

NP AFEPE R LR

A PRAF T RITEEBI0p pow ARFE DA R T RE

2R ATEH1,500~ -

v = EY 2] 114 = 10 E 13 p

L0

112& 74431222365

% |2 B & SR S U PR

B [7E # B/OR
BB [P R [P E (B EL [T o (FT4 % ~)

e

1 |F77F |23 % (& & 997 [186.32 364 22 (20,000~
WY | ERBETFF6A L] FRRIETIFEFZ6A 21

2 |FTAT 2B E LA 998 [821.80 |24~ 2.1 (70,000~
5 | ERPIETIER2AS 2]




(\ER)

3 |FTAH 2w (LA 1002 {1006. 37 (244 21 (90, 000~
W | FEETI R4S 2]

4 |Fr#P (B R (LA 1004 {90. 04 364 2.2 10, 000~
%% |Ercn R FS6A 21 FEiuETl i mSes 2 1

H |FTa T (2% (LA 1006 |1334.65 (244 22250, 000~
%4 |Frcn B R2A 21 - FRPGETR AL 2 ]

6 [FTAF |2 w (L& 1007 |22516. 84 |36+ 2.2 |2, 200, 000~
K4 |Ercn B FES6A 21 F il m36s 21

T |FTAT |2 % (LA 1011 |2336. 72 (244 22 {350, 000~
%4 |FrhEIEFAA 2] - EERE R F2AA 2]

8 [FTAF |2 ® (LA 1012 |647.65 |244 2.2 260, 000~
Ay | Erch o~ FERETIFER L 244 21

9 |FTAT (2B (LA 1013 |1561.22 (244 2 2220, 000~
%4 |Fren BYEm2UA 21 FRREF AU 2] -

10 (#7443 |23 % |4 & 1014 |288. 17 (244 2.2 |40, 000~
B4 |Ercn RS 21 FEBUE RS 2]

11 [FFa 7 |25 % |8 & 1015 |513.79 (244 2.2 (90, 000~
4 |FrchEIFEFAA 2] - EERET RS 2]

12 37447 |25 % |8 & 1016 |{1025.21 (244 2.2 (160, 000~
%% |Ercn R F2AA 21 B iR R4 2 1

13 [F74 7 |23 % | & 1032 |245.51 (244 2.2 100, 000~
Ay | Frch o~ FREREERE 244 21

14 (7743 |85 % | L& 1033 |445.63 |24~ 2 2 (140,000~
K4 Btk EEBRIIER L2448 2]

15 (7% |25 % |4 & 1034 |269. 65 (244 2 2 |40, 000~
Y| Eath >~ FEREIFRE 245 21

16 (7447 |2 5% |8 & 1036 |516.10 (244 2.2 (90, 000~
Ay | EFach o~ FERETIER L 244 21

17 |Frat# |23 % (L& 1037 |3173.15 (244 2.2 (400, 000~
By | Erch o~ FREREERE 245 21

18 [F7A4% |2 15 % |4 & 1038 1699.60 (244 2 2 |130,000~
K4 | Bk EEBRIIER L2448 2]

AR




(\ER)

19 [F7a4 7 |2 5% |8 & 1039 |4093. 75 (364 2 2 (450, 000~
%Y |Erch ~ EEPEIIER L6421

20 [RTAH |2 R (LA 1041 |15642. 28 (364 2-2 |1, 350, 000 ~
By | Erh - BRI R L3645 21

21 (77447 |2 3% (& & 1042 |15464. 45 |24~ 21 |1, 300, 000 ~
K% | EEIIET #2482 1

22 |Fra P (3B E (L& 1043 |2359.91 (244 2.2 (400, 000~
B4 |Ercs o~ EEREfIER L2421

23 |ATA T |2 H (LA 1044 |144.27 (244 2.2 (50, 000~
Ry | Eath > BEREE R L2448 2]

24 |FTAH |2 R (LA 1045 {190.06 (244 2.2 (80, 000~
By |Erth >~ FEREIERE 24 21

25 [RTAH |2 B R (LA 1046 |276.94 (244 2.2 (90, 000~
B |Erth >~ FERIETIERE 245 21

20 |ATA T |2 H (& 1047 |1058.18 (244 21 |200, 000~
Y | FERETIE R4S 2]

27 |R7a4 % |2 3% (L& 1048 |3195.97 (244 2.1 (220, 000~
%% | EERETE R4S 2]

28 |FTA T |2 B H (MR 596 |4129.60 |36+ 224,500,000~
B |Eacy o EEPETIE R L3642 1

29 |ATA P |28 R (M 597 951 364 2.2 1800, 000~
Y |Esch o EEHETIRE R L3642 1

30 [Frat P |2 3% (M 609 |7.06 364 2.2 15,000~
K% |Erkh o ERREIIEE L3642 1

31 [Fra# |23 % M 960 169 364 2.2 1180, 000~
Ry | Erth > BERESE R L3648 21





.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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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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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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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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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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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1號
異  議  人  黃承鴻  
            黃承彥  
相  對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嚴啟榮  
上列異議人因與相對人間清償票款等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1日、114年4月24日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22236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查本院司法事務官分別於民國114年4月11日、114年4月24日所為之112年度司執字第122236號裁定（下稱原處分）分別於114年4月18日、114年5月5日送達本件異議人黃承鴻、黃承彥（下逕稱其姓名），有送達證書在卷可佐，加計在途期間2日及不變期間10日，聲明異議期間分別於114年4月30日及114年5月17日屆滿，黃承鴻不服上開裁定於114年4月28日提起本件異議，至於黃承彥遲至114年5月19日始提起本件異議。是以，黃承鴻所提之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應屬合法；至黃承彥所提之異議，顯逾聲明異議期間，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即債權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逕稱相對人）查報附表編號1至編號31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如指個別地號土地，則以地號稱之）為第三人即債務人呂政昌、呂燈棟（下逕稱其姓名）之財產，執行法院於拍賣時或拍賣前已知悉系爭960地號土地非呂政昌、呂燈棟所有。臺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112年板金職七字第450號通知已表明系爭960地號土地不會也不能以「土地徵收」為由聲請撤銷拍定，應買人亦以此為考量參加拍賣，上開文字已表明應買人可能得到徵收補償，應買人合理信賴公告文字，應予保障。倘認本件拍賣有瑕疵，因非應買人之過錯，應將本案拍賣之30筆土地及系爭960地號土地徵收補償金，一併移轉給拍定人黃承鴻、黃承彥。另黃承鴻於本件拍賣程序中，雖與他人共同投標，但就系爭597地號土地是單獨購買，且是基於系爭597地號土地共有人身分購買系爭土地，是原裁定以系爭960地號土地已依法徵收為由，撤銷全部拍賣程序，侵害共有人權益。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如發見債權人查報之財產確非債務人所有者，應命債權人另行查報，於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始發見者，應由執行法院撤銷其處分，強制執行法第17條定有明文。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發給完竣時終止，在補償費未發給完竣以前，有繼續使用該土地之權；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竣時終止；直轄市應於國庫設立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未領之徵收補償費，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時，視同補償完竣。土地法第235條前段、土地徵收條例第21條第1項、第26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亦即因徵收而取得被徵收之不動產之時間，係補償費發給完竣（含主管機關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之日。又強制執行拍賣之不動產為第三人所有者，其拍賣為無效，司法院20年院字第578號解釋在案。另執行法院就債務人所有數筆不動產公告合併成一標拍賣，法院自應就該數筆不動產同時拍定，無從僅就同一標中之部分不動產為拍定，如應買人於投標書中載明僅願買其中部分不動產，依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不動產投標參考要點第18點第17款規定投標無效，故如合併拍賣數筆不動產之其中一筆拍賣程序有重大瑕疵，而認應撤銷拍賣程序，因其他不動產合併拍賣而不可分，執行法院亦應將同一標別之其他拍賣標的予以全部撤銷，不得僅單獨就合併拍賣之部分不動產予以撤銷。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前持本院於85年3月26日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85年6月19日核發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呂政昌、呂燈棟所有系爭土地，本院實施查封、囑託鑑價並核定將如附表編號1至編號31所示全部土地合併拍賣之條件後，囑託臺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為拍賣，嗣於113年5月15日進行第四次拍賣程序中，由黃承鴻、黃承彥拍定在案。惟執行法院於114年2月17日以系爭960地號土地部分，因區段徵收已非呂政昌、呂燈棟所有，拍定人無從持權利移轉證書辦理移轉登記，又該筆土地之徵收補償費，亦經相對人扣押為由，撤銷系爭土地全部之拍定程序，此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在案。
　㈡異議人主張原裁定以系爭960地號土地已依法徵收為由，撤銷全部拍賣程序，侵害拍定人權益云云，惟依相對人聲請執行呂政昌、呂燈棟所有系爭960地號土地時所提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公告徵收禁止分割、合併、移轉及設定他項權利，依新北市○○000○00○0○○○○地區○○00000000000號公告徵收」等語，執行法院亦於112年10月30日函新北市政府函詢960地號土地徵收進度？債務人有無可領取之徵收補償款、數額、是否已領取？新北市○○於000○00○0○○○○○地區○○0000000000號函覆稱：「二、經查旨揭土地係屬『新北市土城司法園區區段徵收案』範圍…貴處所詢旨揭土地所有權人應領取徵收補償費及救濟金分述如下：㈠呂政昌（歸戶號129）：地價補償費為新臺幣（下同）24萬9,744元整、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及救濟金為263元整。㈡呂燈棟（歸戶號197）：地價補償費為24萬9,744元整、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及救濟金為264元整。三、承上，案因旨揭所有權人皆逾期未領上開款項，爰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將未領補償費及救濟金存入『新北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並分別於112年8月11日新北府地區字第1121578875號函及112年11月1日新北府地區字第1122162368號函通知所有權人在案，惟迄今（112年11月7日）均尚未領取」等語，依土地法第235條前段、土地徵收條例第21條第1項及第26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呂政昌、呂燈棟對於系爭960地號土地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竣時終止，呂政昌、呂燈棟未領之徵收補償費依規定繳存於專戶保管時，視同亦償完竣，自斯時起系爭960地號土地已非呂政昌、呂燈棟所有甚明，且依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於113年8月20日以新北板登字第1136026264號函覆本院稱「三、經查前揭標的（系爭960地號土地）業經本所以112年9月13日收件板登字第189200號案辦理區段徵收予中華民國（管理者：內政部），該標的已非屬上開債務人（即呂政昌、呂燈棟）所有，是拍定人無從持權利移轉證書辦理移轉登記」等語，顯見執行法院於112年12月1日囑託臺灣金服公司代為拍賣時，系爭960地號土地已非呂政昌、呂燈棟所有甚明。
　㈢執行法院囑託臺灣金服公司於113年5月15日進行第四次拍賣程序，依當次拍賣公告載明包括系爭960地號土地在內共計31筆系爭土地均合併拍賣，並未予分標拍賣，雖拍賣公告備註欄記載：「七、本件拍賣標的960地號，已依新北市政府111年度11月8日新北市地區○○00000000000號公告徵收，請應買人特別注意，不得於拍定後因土地公告徵收請求撤銷拍定」等語，惟此拍賣條件應以該筆土地於拍賣時仍屬於債務人所有為其前提，若拍賣時已非債務人所有，依強制執行法第17條規定應由執行法院撤銷查封不予拍賣，否則逕予拍賣仍屬無效，自非應買人無異議而為投標所得治癒其拍賣程序有關標的物之權利瑕疵。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15日就系爭土地所為第四次拍賣程序，其中就系爭960地號土地之拍賣程序有執行拍賣第三人所有土地之重大瑕疵，基於同一標別合併拍賣不可分性，自應撤銷當次合併全部標的土地之拍賣程序，始為合法，是執行法院逕撤銷系爭土地全部之拍定程序，並無違誤。異議人雖主張其合理信賴拍賣公告文字，應予保障云云，惟信賴保護應以拍賣程序合法為前提，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15日就系爭土地所為第四次拍賣程序既不合法，應無信賴保護的問題。從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違法不當，求為廢棄，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黃承鴻所提之異議為無理由，黃承彥所提之異議為不合法，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子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3　　日
　　　　　　　　　　　　　　　　書記官　余佳蓉
附表：
		112年司執字122236號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997

		186.32

		36分之2

		2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36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36分之1

		


		


		


		


		


		




		2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998

		821.80

		24分之1

		7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3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02

		1006.37

		24分之1

		9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4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04

		90.04

		36分之2

		1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36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36分之1

		


		


		


		


		


		




		5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06

		1334.65

		24分之2

		2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6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07

		22516.84

		36分之2

		2,2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36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36分之1

		


		


		


		


		


		




		7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1

		2336.72

		24分之2

		3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8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2

		647.65

		24分之2

		26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9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3

		1561.22

		24分之2

		22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10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4

		288.17

		24分之2

		4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11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5

		513.79

		24分之2

		9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12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6

		1025.21

		24分之2

		16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13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2

		245.51

		24分之2

		1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4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3

		445.63

		24分之2

		14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5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4

		269.65

		24分之2

		4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6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6

		516.10

		24分之2

		9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7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7

		3173.15

		24分之2

		4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8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8

		699.60

		24分之2

		13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9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9

		4093.75

		36分之2

		4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20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1

		15642.28

		36分之2

		1,3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21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2

		15464.45

		24分之1

		1,30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22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3

		2359.91

		24分之2

		4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23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4

		144.27

		24分之2

		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24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5

		190.06

		24分之2

		8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25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6

		276.94

		24分之2

		9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26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7

		1058.18

		24分之1

		20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27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8

		3195.97

		24分之1

		22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28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

		


		596

		4129.60

		36分之2

		4,5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29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

		


		597

		951

		36分之2

		8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30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

		


		609

		7.06

		36分之2

		5,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31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

		


		960

		169

		36分之2

		18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1號

異  議  人  黃承鴻  

            黃承彥  

相  對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嚴啟榮  

上列異議人因與相對人間清償票款等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

國114年4月11日、114年4月24日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22236號

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異議為有理由

    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制

    執行程序準用之。查本院司法事務官分別於民國114年4月11

    日、114年4月24日所為之112年度司執字第122236號裁定（

    下稱原處分）分別於114年4月18日、114年5月5日送達本件

    異議人黃承鴻、黃承彥（下逕稱其姓名），有送達證書在卷

    可佐，加計在途期間2日及不變期間10日，聲明異議期間分

    別於114年4月30日及114年5月17日屆滿，黃承鴻不服上開裁

    定於114年4月28日提起本件異議，至於黃承彥遲至114年5月

    19日始提起本件異議。是以，黃承鴻所提之異議，司法事務

    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

    旨相符，應屬合法；至黃承彥所提之異議，顯逾聲明異議期

    間，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即債權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下逕稱相對人）查報附表編號1至編號31所示土地（

    下合稱系爭土地，如指個別地號土地，則以地號稱之）為第

    三人即債務人呂政昌、呂燈棟（下逕稱其姓名）之財產，執

    行法院於拍賣時或拍賣前已知悉系爭960地號土地非呂政昌

    、呂燈棟所有。臺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112年板金

    職七字第450號通知已表明系爭960地號土地不會也不能以「

    土地徵收」為由聲請撤銷拍定，應買人亦以此為考量參加拍

    賣，上開文字已表明應買人可能得到徵收補償，應買人合理

    信賴公告文字，應予保障。倘認本件拍賣有瑕疵，因非應買

    人之過錯，應將本案拍賣之30筆土地及系爭960地號土地徵

    收補償金，一併移轉給拍定人黃承鴻、黃承彥。另黃承鴻於

    本件拍賣程序中，雖與他人共同投標，但就系爭597地號土

    地是單獨購買，且是基於系爭597地號土地共有人身分購買

    系爭土地，是原裁定以系爭960地號土地已依法徵收為由，

    撤銷全部拍賣程序，侵害共有人權益。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

三、按執行法院如發見債權人查報之財產確非債務人所有者，應

    命債權人另行查報，於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始發見者，應由

    執行法院撤銷其處分，強制執行法第17條定有明文。被徵收

    土地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發

    給完竣時終止，在補償費未發給完竣以前，有繼續使用該土

    地之權；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

    或土地改良物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竣時終止

    ；直轄市應於國庫設立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未領之徵

    收補償費，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時，視同補償完竣。土地法

    第235條前段、土地徵收條例第21條第1項、第26條第1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亦即因徵收而取得被徵收之不動產之

    時間，係補償費發給完竣（含主管機關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

    ）之日。又強制執行拍賣之不動產為第三人所有者，其拍賣

    為無效，司法院20年院字第578號解釋在案。另執行法院就

    債務人所有數筆不動產公告合併成一標拍賣，法院自應就該

    數筆不動產同時拍定，無從僅就同一標中之部分不動產為拍

    定，如應買人於投標書中載明僅願買其中部分不動產，依地

    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不動產投標參考要點第18點第17款規定投

    標無效，故如合併拍賣數筆不動產之其中一筆拍賣程序有重

    大瑕疵，而認應撤銷拍賣程序，因其他不動產合併拍賣而不

    可分，執行法院亦應將同一標別之其他拍賣標的予以全部撤

    銷，不得僅單獨就合併拍賣之部分不動產予以撤銷。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前持本院於85年3月26日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85

    年6月19日核發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呂政

    昌、呂燈棟所有系爭土地，本院實施查封、囑託鑑價並核定

    將如附表編號1至編號31所示全部土地合併拍賣之條件後，

    囑託臺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為拍賣，嗣於113年5

    月15日進行第四次拍賣程序中，由黃承鴻、黃承彥拍定在案

    。惟執行法院於114年2月17日以系爭960地號土地部分，因

    區段徵收已非呂政昌、呂燈棟所有，拍定人無從持權利移轉

    證書辦理移轉登記，又該筆土地之徵收補償費，亦經相對人

    扣押為由，撤銷系爭土地全部之拍定程序，此經本院調取系

    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在案。

　㈡異議人主張原裁定以系爭960地號土地已依法徵收為由，撤銷

    全部拍賣程序，侵害拍定人權益云云，惟依相對人聲請執行

    呂政昌、呂燈棟所有系爭960地號土地時所提土地登記簿謄

    本記載：「公告徵收禁止分割、合併、移轉及設定他項權利

    ，依新北市○○000○00○0○○○○地區○○00000000000號公告徵收

    」等語，執行法院亦於112年10月30日函新北市政府函詢960

    地號土地徵收進度？債務人有無可領取之徵收補償款、數額

    、是否已領取？新北市○○於000○00○0○○○○○地區○○000000000

    0號函覆稱：「二、經查旨揭土地係屬『新北市土城司法園區

    區段徵收案』範圍…貴處所詢旨揭土地所有權人應領取徵收補

    償費及救濟金分述如下：㈠呂政昌（歸戶號129）：地價補償

    費為新臺幣（下同）24萬9,744元整、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及

    救濟金為263元整。㈡呂燈棟（歸戶號197）：地價補償費為2

    4萬9,744元整、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及救濟金為264元整。三

    、承上，案因旨揭所有權人皆逾期未領上開款項，爰本府依

    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將未領補償費及救濟金存入『新

    北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並分別於112年8月11日

    新北府地區字第1121578875號函及112年11月1日新北府地區

    字第1122162368號函通知所有權人在案，惟迄今（112年11

    月7日）均尚未領取」等語，依土地法第235條前段、土地徵

    收條例第21條第1項及第26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呂政昌

    、呂燈棟對於系爭960地號土地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

    費發給完竣時終止，呂政昌、呂燈棟未領之徵收補償費依規

    定繳存於專戶保管時，視同亦償完竣，自斯時起系爭960地

    號土地已非呂政昌、呂燈棟所有甚明，且依新北市板橋地政

    事務所於113年8月20日以新北板登字第1136026264號函覆本

    院稱「三、經查前揭標的（系爭960地號土地）業經本所以1

    12年9月13日收件板登字第189200號案辦理區段徵收予中華

    民國（管理者：內政部），該標的已非屬上開債務人（即呂

    政昌、呂燈棟）所有，是拍定人無從持權利移轉證書辦理移

    轉登記」等語，顯見執行法院於112年12月1日囑託臺灣金服

    公司代為拍賣時，系爭960地號土地已非呂政昌、呂燈棟所

    有甚明。

　㈢執行法院囑託臺灣金服公司於113年5月15日進行第四次拍賣

    程序，依當次拍賣公告載明包括系爭960地號土地在內共計3

    1筆系爭土地均合併拍賣，並未予分標拍賣，雖拍賣公告備

    註欄記載：「七、本件拍賣標的960地號，已依新北市政府1

    11年度11月8日新北市地區○○00000000000號公告徵收，請應

    買人特別注意，不得於拍定後因土地公告徵收請求撤銷拍定

    」等語，惟此拍賣條件應以該筆土地於拍賣時仍屬於債務人

    所有為其前提，若拍賣時已非債務人所有，依強制執行法第

    17條規定應由執行法院撤銷查封不予拍賣，否則逕予拍賣仍

    屬無效，自非應買人無異議而為投標所得治癒其拍賣程序有

    關標的物之權利瑕疵。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15日就系爭土地

    所為第四次拍賣程序，其中就系爭960地號土地之拍賣程序

    有執行拍賣第三人所有土地之重大瑕疵，基於同一標別合併

    拍賣不可分性，自應撤銷當次合併全部標的土地之拍賣程序

    ，始為合法，是執行法院逕撤銷系爭土地全部之拍定程序，

    並無違誤。異議人雖主張其合理信賴拍賣公告文字，應予保

    障云云，惟信賴保護應以拍賣程序合法為前提，執行法院於

    113年5月15日就系爭土地所為第四次拍賣程序既不合法，應

    無信賴保護的問題。從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違法不當，

    求為廢棄，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黃承鴻所提之異議為無理由，黃承彥所提之異議

    為不合法，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子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3　　日

　　　　　　　　　　　　　　　　書記官　余佳蓉

附表：

112年司執字122236號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997 186.32 36分之2 2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36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36分之1       2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998 821.80 24分之1 7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3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02 1006.37 24分之1 9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4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04 90.04 36分之2 1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36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36分之1       5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06 1334.65 24分之2 2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6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07 22516.84 36分之2 2,2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36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36分之1       7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1 2336.72 24分之2 3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8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2 647.65 24分之2 26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9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3 1561.22 24分之2 22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10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4 288.17 24分之2 4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11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5 513.79 24分之2 9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12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6 1025.21 24分之2 16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13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2 245.51 24分之2 1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4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3 445.63 24分之2 14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5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4 269.65 24分之2 4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6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6 516.10 24分之2 9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7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7 3173.15 24分之2 4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8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8 699.60 24分之2 13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9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9 4093.75 36分之2 4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20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1 15642.28 36分之2 1,3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21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2 15464.45 24分之1 1,30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22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3 2359.91 24分之2 4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23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4 144.27 24分之2 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24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5 190.06 24分之2 8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25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6 276.94 24分之2 9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26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7 1058.18 24分之1 20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27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8 3195.97 24分之1 22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28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  596 4129.60 36分之2 4,5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29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  597 951 36分之2 8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30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  609 7.06 36分之2 5,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31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  960 169 36分之2 18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1號
異  議  人  黃承鴻  
            黃承彥  
相  對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嚴啟榮  
上列異議人因與相對人間清償票款等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1日、114年4月24日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22236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查本院司法事務官分別於民國114年4月11日、114年4月24日所為之112年度司執字第122236號裁定（下稱原處分）分別於114年4月18日、114年5月5日送達本件異議人黃承鴻、黃承彥（下逕稱其姓名），有送達證書在卷可佐，加計在途期間2日及不變期間10日，聲明異議期間分別於114年4月30日及114年5月17日屆滿，黃承鴻不服上開裁定於114年4月28日提起本件異議，至於黃承彥遲至114年5月19日始提起本件異議。是以，黃承鴻所提之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應屬合法；至黃承彥所提之異議，顯逾聲明異議期間，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即債權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逕稱相對人）查報附表編號1至編號31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如指個別地號土地，則以地號稱之）為第三人即債務人呂政昌、呂燈棟（下逕稱其姓名）之財產，執行法院於拍賣時或拍賣前已知悉系爭960地號土地非呂政昌、呂燈棟所有。臺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112年板金職七字第450號通知已表明系爭960地號土地不會也不能以「土地徵收」為由聲請撤銷拍定，應買人亦以此為考量參加拍賣，上開文字已表明應買人可能得到徵收補償，應買人合理信賴公告文字，應予保障。倘認本件拍賣有瑕疵，因非應買人之過錯，應將本案拍賣之30筆土地及系爭960地號土地徵收補償金，一併移轉給拍定人黃承鴻、黃承彥。另黃承鴻於本件拍賣程序中，雖與他人共同投標，但就系爭597地號土地是單獨購買，且是基於系爭597地號土地共有人身分購買系爭土地，是原裁定以系爭960地號土地已依法徵收為由，撤銷全部拍賣程序，侵害共有人權益。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如發見債權人查報之財產確非債務人所有者，應命債權人另行查報，於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始發見者，應由執行法院撤銷其處分，強制執行法第17條定有明文。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發給完竣時終止，在補償費未發給完竣以前，有繼續使用該土地之權；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竣時終止；直轄市應於國庫設立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未領之徵收補償費，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時，視同補償完竣。土地法第235條前段、土地徵收條例第21條第1項、第26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亦即因徵收而取得被徵收之不動產之時間，係補償費發給完竣（含主管機關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之日。又強制執行拍賣之不動產為第三人所有者，其拍賣為無效，司法院20年院字第578號解釋在案。另執行法院就債務人所有數筆不動產公告合併成一標拍賣，法院自應就該數筆不動產同時拍定，無從僅就同一標中之部分不動產為拍定，如應買人於投標書中載明僅願買其中部分不動產，依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不動產投標參考要點第18點第17款規定投標無效，故如合併拍賣數筆不動產之其中一筆拍賣程序有重大瑕疵，而認應撤銷拍賣程序，因其他不動產合併拍賣而不可分，執行法院亦應將同一標別之其他拍賣標的予以全部撤銷，不得僅單獨就合併拍賣之部分不動產予以撤銷。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前持本院於85年3月26日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85年6月19日核發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呂政昌、呂燈棟所有系爭土地，本院實施查封、囑託鑑價並核定將如附表編號1至編號31所示全部土地合併拍賣之條件後，囑託臺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為拍賣，嗣於113年5月15日進行第四次拍賣程序中，由黃承鴻、黃承彥拍定在案。惟執行法院於114年2月17日以系爭960地號土地部分，因區段徵收已非呂政昌、呂燈棟所有，拍定人無從持權利移轉證書辦理移轉登記，又該筆土地之徵收補償費，亦經相對人扣押為由，撤銷系爭土地全部之拍定程序，此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在案。
　㈡異議人主張原裁定以系爭960地號土地已依法徵收為由，撤銷全部拍賣程序，侵害拍定人權益云云，惟依相對人聲請執行呂政昌、呂燈棟所有系爭960地號土地時所提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公告徵收禁止分割、合併、移轉及設定他項權利，依新北市○○000○00○0○○○○地區○○00000000000號公告徵收」等語，執行法院亦於112年10月30日函新北市政府函詢960地號土地徵收進度？債務人有無可領取之徵收補償款、數額、是否已領取？新北市○○於000○00○0○○○○○地區○○0000000000號函覆稱：「二、經查旨揭土地係屬『新北市土城司法園區區段徵收案』範圍…貴處所詢旨揭土地所有權人應領取徵收補償費及救濟金分述如下：㈠呂政昌（歸戶號129）：地價補償費為新臺幣（下同）24萬9,744元整、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及救濟金為263元整。㈡呂燈棟（歸戶號197）：地價補償費為24萬9,744元整、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及救濟金為264元整。三、承上，案因旨揭所有權人皆逾期未領上開款項，爰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將未領補償費及救濟金存入『新北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並分別於112年8月11日新北府地區字第1121578875號函及112年11月1日新北府地區字第1122162368號函通知所有權人在案，惟迄今（112年11月7日）均尚未領取」等語，依土地法第235條前段、土地徵收條例第21條第1項及第26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呂政昌、呂燈棟對於系爭960地號土地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竣時終止，呂政昌、呂燈棟未領之徵收補償費依規定繳存於專戶保管時，視同亦償完竣，自斯時起系爭960地號土地已非呂政昌、呂燈棟所有甚明，且依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於113年8月20日以新北板登字第1136026264號函覆本院稱「三、經查前揭標的（系爭960地號土地）業經本所以112年9月13日收件板登字第189200號案辦理區段徵收予中華民國（管理者：內政部），該標的已非屬上開債務人（即呂政昌、呂燈棟）所有，是拍定人無從持權利移轉證書辦理移轉登記」等語，顯見執行法院於112年12月1日囑託臺灣金服公司代為拍賣時，系爭960地號土地已非呂政昌、呂燈棟所有甚明。
　㈢執行法院囑託臺灣金服公司於113年5月15日進行第四次拍賣程序，依當次拍賣公告載明包括系爭960地號土地在內共計31筆系爭土地均合併拍賣，並未予分標拍賣，雖拍賣公告備註欄記載：「七、本件拍賣標的960地號，已依新北市政府111年度11月8日新北市地區○○00000000000號公告徵收，請應買人特別注意，不得於拍定後因土地公告徵收請求撤銷拍定」等語，惟此拍賣條件應以該筆土地於拍賣時仍屬於債務人所有為其前提，若拍賣時已非債務人所有，依強制執行法第17條規定應由執行法院撤銷查封不予拍賣，否則逕予拍賣仍屬無效，自非應買人無異議而為投標所得治癒其拍賣程序有關標的物之權利瑕疵。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15日就系爭土地所為第四次拍賣程序，其中就系爭960地號土地之拍賣程序有執行拍賣第三人所有土地之重大瑕疵，基於同一標別合併拍賣不可分性，自應撤銷當次合併全部標的土地之拍賣程序，始為合法，是執行法院逕撤銷系爭土地全部之拍定程序，並無違誤。異議人雖主張其合理信賴拍賣公告文字，應予保障云云，惟信賴保護應以拍賣程序合法為前提，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15日就系爭土地所為第四次拍賣程序既不合法，應無信賴保護的問題。從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違法不當，求為廢棄，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黃承鴻所提之異議為無理由，黃承彥所提之異議為不合法，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子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3　　日
　　　　　　　　　　　　　　　　書記官　余佳蓉
附表：
		112年司執字122236號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997

		186.32

		36分之2

		2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36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36分之1

		


		


		


		


		


		




		2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998

		821.80

		24分之1

		7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3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02

		1006.37

		24分之1

		9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4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04

		90.04

		36分之2

		1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36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36分之1

		


		


		


		


		


		




		5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06

		1334.65

		24分之2

		2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6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07

		22516.84

		36分之2

		2,2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36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36分之1

		


		


		


		


		


		




		7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1

		2336.72

		24分之2

		3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8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2

		647.65

		24分之2

		26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9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3

		1561.22

		24分之2

		22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10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4

		288.17

		24分之2

		4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11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5

		513.79

		24分之2

		9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12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6

		1025.21

		24分之2

		16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13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2

		245.51

		24分之2

		1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4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3

		445.63

		24分之2

		14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5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4

		269.65

		24分之2

		4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6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6

		516.10

		24分之2

		9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7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7

		3173.15

		24分之2

		4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8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8

		699.60

		24分之2

		13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9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9

		4093.75

		36分之2

		4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20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1

		15642.28

		36分之2

		1,3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21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2

		15464.45

		24分之1

		1,30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22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3

		2359.91

		24分之2

		4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23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4

		144.27

		24分之2

		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24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5

		190.06

		24分之2

		8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25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6

		276.94

		24分之2

		9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26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7

		1058.18

		24分之1

		20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27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8

		3195.97

		24分之1

		22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28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

		


		596

		4129.60

		36分之2

		4,5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29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

		


		597

		951

		36分之2

		8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30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

		


		609

		7.06

		36分之2

		5,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31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

		


		960

		169

		36分之2

		18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1號

異  議  人  黃承鴻  

            黃承彥  

相  對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嚴啟榮  

上列異議人因與相對人間清償票款等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1日、114年4月24日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22236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查本院司法事務官分別於民國114年4月11日、114年4月24日所為之112年度司執字第122236號裁定（下稱原處分）分別於114年4月18日、114年5月5日送達本件異議人黃承鴻、黃承彥（下逕稱其姓名），有送達證書在卷可佐，加計在途期間2日及不變期間10日，聲明異議期間分別於114年4月30日及114年5月17日屆滿，黃承鴻不服上開裁定於114年4月28日提起本件異議，至於黃承彥遲至114年5月19日始提起本件異議。是以，黃承鴻所提之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應屬合法；至黃承彥所提之異議，顯逾聲明異議期間，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即債權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逕稱相對人）查報附表編號1至編號31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如指個別地號土地，則以地號稱之）為第三人即債務人呂政昌、呂燈棟（下逕稱其姓名）之財產，執行法院於拍賣時或拍賣前已知悉系爭960地號土地非呂政昌、呂燈棟所有。臺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112年板金職七字第450號通知已表明系爭960地號土地不會也不能以「土地徵收」為由聲請撤銷拍定，應買人亦以此為考量參加拍賣，上開文字已表明應買人可能得到徵收補償，應買人合理信賴公告文字，應予保障。倘認本件拍賣有瑕疵，因非應買人之過錯，應將本案拍賣之30筆土地及系爭960地號土地徵收補償金，一併移轉給拍定人黃承鴻、黃承彥。另黃承鴻於本件拍賣程序中，雖與他人共同投標，但就系爭597地號土地是單獨購買，且是基於系爭597地號土地共有人身分購買系爭土地，是原裁定以系爭960地號土地已依法徵收為由，撤銷全部拍賣程序，侵害共有人權益。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如發見債權人查報之財產確非債務人所有者，應命債權人另行查報，於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始發見者，應由執行法院撤銷其處分，強制執行法第17條定有明文。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發給完竣時終止，在補償費未發給完竣以前，有繼續使用該土地之權；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竣時終止；直轄市應於國庫設立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未領之徵收補償費，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時，視同補償完竣。土地法第235條前段、土地徵收條例第21條第1項、第26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亦即因徵收而取得被徵收之不動產之時間，係補償費發給完竣（含主管機關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之日。又強制執行拍賣之不動產為第三人所有者，其拍賣為無效，司法院20年院字第578號解釋在案。另執行法院就債務人所有數筆不動產公告合併成一標拍賣，法院自應就該數筆不動產同時拍定，無從僅就同一標中之部分不動產為拍定，如應買人於投標書中載明僅願買其中部分不動產，依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不動產投標參考要點第18點第17款規定投標無效，故如合併拍賣數筆不動產之其中一筆拍賣程序有重大瑕疵，而認應撤銷拍賣程序，因其他不動產合併拍賣而不可分，執行法院亦應將同一標別之其他拍賣標的予以全部撤銷，不得僅單獨就合併拍賣之部分不動產予以撤銷。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前持本院於85年3月26日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85年6月19日核發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呂政昌、呂燈棟所有系爭土地，本院實施查封、囑託鑑價並核定將如附表編號1至編號31所示全部土地合併拍賣之條件後，囑託臺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為拍賣，嗣於113年5月15日進行第四次拍賣程序中，由黃承鴻、黃承彥拍定在案。惟執行法院於114年2月17日以系爭960地號土地部分，因區段徵收已非呂政昌、呂燈棟所有，拍定人無從持權利移轉證書辦理移轉登記，又該筆土地之徵收補償費，亦經相對人扣押為由，撤銷系爭土地全部之拍定程序，此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在案。

　㈡異議人主張原裁定以系爭960地號土地已依法徵收為由，撤銷全部拍賣程序，侵害拍定人權益云云，惟依相對人聲請執行呂政昌、呂燈棟所有系爭960地號土地時所提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公告徵收禁止分割、合併、移轉及設定他項權利，依新北市○○000○00○0○○○○地區○○00000000000號公告徵收」等語，執行法院亦於112年10月30日函新北市政府函詢960地號土地徵收進度？債務人有無可領取之徵收補償款、數額、是否已領取？新北市○○於000○00○0○○○○○地區○○0000000000號函覆稱：「二、經查旨揭土地係屬『新北市土城司法園區區段徵收案』範圍…貴處所詢旨揭土地所有權人應領取徵收補償費及救濟金分述如下：㈠呂政昌（歸戶號129）：地價補償費為新臺幣（下同）24萬9,744元整、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及救濟金為263元整。㈡呂燈棟（歸戶號197）：地價補償費為24萬9,744元整、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及救濟金為264元整。三、承上，案因旨揭所有權人皆逾期未領上開款項，爰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將未領補償費及救濟金存入『新北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並分別於112年8月11日新北府地區字第1121578875號函及112年11月1日新北府地區字第1122162368號函通知所有權人在案，惟迄今（112年11月7日）均尚未領取」等語，依土地法第235條前段、土地徵收條例第21條第1項及第26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呂政昌、呂燈棟對於系爭960地號土地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竣時終止，呂政昌、呂燈棟未領之徵收補償費依規定繳存於專戶保管時，視同亦償完竣，自斯時起系爭960地號土地已非呂政昌、呂燈棟所有甚明，且依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於113年8月20日以新北板登字第1136026264號函覆本院稱「三、經查前揭標的（系爭960地號土地）業經本所以112年9月13日收件板登字第189200號案辦理區段徵收予中華民國（管理者：內政部），該標的已非屬上開債務人（即呂政昌、呂燈棟）所有，是拍定人無從持權利移轉證書辦理移轉登記」等語，顯見執行法院於112年12月1日囑託臺灣金服公司代為拍賣時，系爭960地號土地已非呂政昌、呂燈棟所有甚明。

　㈢執行法院囑託臺灣金服公司於113年5月15日進行第四次拍賣程序，依當次拍賣公告載明包括系爭960地號土地在內共計31筆系爭土地均合併拍賣，並未予分標拍賣，雖拍賣公告備註欄記載：「七、本件拍賣標的960地號，已依新北市政府111年度11月8日新北市地區○○00000000000號公告徵收，請應買人特別注意，不得於拍定後因土地公告徵收請求撤銷拍定」等語，惟此拍賣條件應以該筆土地於拍賣時仍屬於債務人所有為其前提，若拍賣時已非債務人所有，依強制執行法第17條規定應由執行法院撤銷查封不予拍賣，否則逕予拍賣仍屬無效，自非應買人無異議而為投標所得治癒其拍賣程序有關標的物之權利瑕疵。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15日就系爭土地所為第四次拍賣程序，其中就系爭960地號土地之拍賣程序有執行拍賣第三人所有土地之重大瑕疵，基於同一標別合併拍賣不可分性，自應撤銷當次合併全部標的土地之拍賣程序，始為合法，是執行法院逕撤銷系爭土地全部之拍定程序，並無違誤。異議人雖主張其合理信賴拍賣公告文字，應予保障云云，惟信賴保護應以拍賣程序合法為前提，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15日就系爭土地所為第四次拍賣程序既不合法，應無信賴保護的問題。從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違法不當，求為廢棄，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黃承鴻所提之異議為無理由，黃承彥所提之異議為不合法，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子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3　　日

　　　　　　　　　　　　　　　　書記官　余佳蓉

附表：

112年司執字122236號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997 186.32 36分之2 2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36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36分之1       2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998 821.80 24分之1 7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3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02 1006.37 24分之1 9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4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04 90.04 36分之2 1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36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36分之1       5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06 1334.65 24分之2 2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6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07 22516.84 36分之2 2,2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36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36分之1       7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1 2336.72 24分之2 3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8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2 647.65 24分之2 26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9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3 1561.22 24分之2 22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10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4 288.17 24分之2 4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11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5 513.79 24分之2 9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12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16 1025.21 24分之2 160,000元  備考 呂政昌權利範圍24分之1、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13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2 245.51 24分之2 1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4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3 445.63 24分之2 14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5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4 269.65 24分之2 4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6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6 516.10 24分之2 9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7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7 3173.15 24分之2 4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8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8 699.60 24分之2 13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19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39 4093.75 36分之2 4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20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1 15642.28 36分之2 1,3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21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2 15464.45 24分之1 1,30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22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3 2359.91 24分之2 4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23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4 144.27 24分之2 5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24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5 190.06 24分之2 8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25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6 276.94 24分之2 9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24分之1       26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7 1058.18 24分之1 20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27 新北市 土城區 忠義  1048 3195.97 24分之1 220,000元  備考 呂燈棟權利範圍24分之1       28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  596 4129.60 36分之2 4,5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29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  597 951 36分之2 80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30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  609 7.06 36分之2 5,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31 新北市 土城區 柑林  960 169 36分之2 180,000元  備考 呂政昌、呂燈棟權利範圍各36分之1       











